
親愛的市民： 

  本市都市計畫「修訂國父紀念館周圍特定專用區土地使用分區管

制暨都市設計管制規定細部計畫案」自 112 年 8 月 29 日起在本府、大

安區公所及信義區公所公開展覽 30 天，敬請就近閱覽。另計畫書電子

檔等文件及說明會相關資訊請至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/公展公

告/都市計畫公展項下查詢（QRCode 詳本傳單下方）。 

    又為使市民進一步瞭解該項計畫之內容，本府訂於 112 年 9 月 11

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7 時假本市信義區正和區民活動中心（臺北市信義

區仁愛路四段 452 巷 3 號）舉行都市計畫說明會，敬請就近踴躍參加。 

  各公民或團體對計畫案如有任何意見，請利用公民或團體意見表

或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網站，於公開展覽期間向臺北市都市計畫委

員會（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10 樓西北區）提出。（如有疑義，請

撥打市民熱線 1999（外縣市請撥 02-27208889）轉 8271 洽本府都市發

展局都市規劃科鄭先生）。 

  

112 年 8 月臺北市政府印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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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父紀念館特定專用區範圍示意圖 



◼ 修訂重點 

1. 刪除原都市計畫建築物高度管制，回歸「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

管制自治條例」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2. 為符產業發展需要，住宅區供非住宅使用者，若取得同層及以

下諸樓層供住宅使用之住戶同意書亦允許作商業使用。 

3. 為利都市設計管制要點實務執行及符合現況發展，原管制內

容與本府公告都市設計審議參考範例已有相關管制部分不再

重複載明，故配合檢討修正。 

◼ 修訂後計畫重點內容 (註:詳細計畫內容請參閱公開展覽計畫書) 

(一)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

為維護現有住戶安寧，本計畫範圍內住宅區供非住宅使用者，

其同層及以下諸樓層均應供非住宅使用或取得同層及以下諸樓層

供住宅使用之住戶同意書。 

(二)都市設計管制 

1. 經指定留設騎樓之建築基地，騎樓設置長度應達該臨街面總

長三分之二以上為原則，並以騎樓外牆自地面層起算至少十

公尺指定牆面線。 

2. 本計畫區建築基地除前開指定留設公共開放空間、臺北市土

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、都市計畫書及臺北市住宅區重要

幹道兩側應留設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規定外，其餘臨接道路

側應退縮留設淨寬 1.5 公尺無遮簷人行道以供人行。 

3. 直接面向國父紀念館(不含光復國小)該側建築物，除二樓頂板

以下可設置招牌外，均不得設置任何廣告物。其餘地區依本市

廣告物相關管理規定辦理。 

4. 建築物屋頂禁止設置廣告招牌或霓虹燈等相關設施。 

5. 面向國父紀念館之建築物立面色彩應儘量淡化處理，並採用

單純、柔和、穩定之色彩為原則，並避免使用高反射性材料。 

註：本案公開展覽之都市計畫書資料可至「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/公展

公告/都市計畫公展」下載。（https://www.udd.gov.taipei） 


